
新光三越貴賓卡使用約定條款： 

第一條 持卡人資格 

    申請人須年滿十六歲(含)以上、完整填寫個人資料並備妥身分證明文件(身分證、健保卡或

駕照等有效且附照片之證件)供檢核，經新光三越認可後即可申辦。 

第二條 申請及使用辦法 

1. 當日單筆消費滿 2000 元(含)以上(不含電子贈品禮券、贈品禮券、電子商品禮券、商品禮

券、餘額代用卡、提貨單及二、三聯式手開發票及禮券購買憑證、新光影城、7-11 統一

超商及購買與加值儲值卡)即可申辦，每人限申請乙張。 

2. 本卡非信用卡，僅供持卡人享有消費折扣優惠、參與活動等資格認證，但不具記帳或其他

用途。 

3. 本卡相關權益，僅限卡片署名之持卡人適用，卡片及權益不得提供或轉讓他人，若有必要

時新光三越可要求持卡人出示身分證件，以確認權益歸屬。 

第三條 退貨處理辦法 

詳細退貨流程，請依新光三越退貨程序辦理之。 

第四條 貴賓卡遺失、損毀之補發 

持卡人本人需填寫貴賓卡補發申請書，由新光三越認證無誤後進行補發。 

第五條 貴賓卡資格失效 

持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將喪失持卡人資格： 

A. 持卡人不同意本申請書之任何條款時。 

B. 持卡人違反本申請書任何條款時。 

C. 持卡人自行重製/仿冒貴賓卡時。 

D. 持卡人填寫之資料與事實不符時。 

E. 持卡人要求退會時。 

F. 持卡人未依新光三越規定或以違法方式使用貴賓卡。 

第六條 權利之保留 

1. 新光三越保有本卡之核發、換發、補發、停用、註銷及隨時修改、變更或終止各項持卡人

權益、消費優惠、活動內容及相關服務之權利。持卡人同意新光三越對本卡之約定條款、

個人資料保護告知暨同意事項、使用規則等，得隨時修改或變更，並於修改或變更前之一

定期間於新光三越百貨商場及網站公告即生效；有關本卡各項最新使用規則、持卡人權

益、消費優惠、標識符號、合作廠商、活動內容等相關資訊，請詳見新光三越公告或新光

三越官網訊息，新光三越將不定期更新或變更之，以最後更新者為準。 

2. 本申請書如有部分無效時，不影響其他有效條款之效力。本約定條款、卡友制度及相關使



用規則等適用於新光三越百貨、新光三越之關係企業。 

第七條 個人資料提供及新光三越告知事項 

   申請人同意新光三越蒐集個人消費及發票等相關資料，新光三越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

條規定，蒐集、處理及使用告知下列事項： 

1.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：行銷、法人對持卡人名冊之內部管理、調查、統計與研究分析、非公

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、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

務、消費者、客戶管理與服務、稅務行政、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。 

2. 持卡人同意新光三越、新光三越之關係企業得於前述蒐集目的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

申請人個人資料;並得提供申請人全部或部分個人資料予合作廠商，以便提供各項優惠權

益及獲得各種促銷活動訊息。 

3.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姓名、生日、身分證字號、電話或手機、電子郵件信箱、聯絡地址、電

子發票號碼、消費時間、消費明細、店點等發票資料 

4.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、期間：新光三越及其關係企業營運地區(即台灣、及中國大陸、港

澳地區)及依法保存會計憑證期限內。 

5. 本人知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持卡人就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得行使： 

A.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B.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C.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D.情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 E.請求刪除。 

6.  持卡人退會或要求刪除個人資料時，將無法享有持卡人之福利，再度入會亦無法再領取入

會禮。 

7.  如果申請人不願意提供完整個人資料給新光三越，將無法成為新光三越貴賓卡會員及獲知

相關優惠訊息。 

第八條  管轄法院 

   本申請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。倘因本申請書涉訟時，申請人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

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
